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25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佳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輔  佐  人  劉進丁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營偵字第179

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無罪，並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貳年。

　　理　由

一、公訴意旨係以：被告甲○○於民國113年5月8日20時53分

許，騎乘微型電動機車行經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街00

0號前，見被害人丙○○所有停放於上址住家內之車牌號碼0

00-0000號之自用小客車無人看管，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

有，基於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自未上鎖之後門進入後，徒

手竊取放置於前揭自用小客車內、被害人丙○○所有之媽媽

包1個、側背包1個、錢包1個(內含新臺幣〈下同〉600元)、

兒童用品數個(上開物品共計價值3000元)，並放置於前揭微

型電動機車，於得手後於尚未離去之際，經丙○○發現制止

而報警處理，因認被告所為，涉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

之侵入住宅竊盜罪嫌等語。

二、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

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不能證明被告犯

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法第19條第1

項、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是行為人必

須於行為當時具有正常人之精神狀態，始具有完全責任能

力。倘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其精神狀態與常人有

異，致完全喪失辨識能力（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或控制

能力（或稱行事能力，即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則屬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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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能力人，依法不罰，即應依上開規定，諭知無罪之判

決。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上揭竊盜罪嫌，無非以被告於偵訊時之自

白、證人即被害人丙○○於警詢時之證述、監視器錄影光碟

1張暨翻拍照片2張、現場照片4張、被告騎乘之微型電動機

車照片2張、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營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

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張等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沒有要竊盜被害

人之媽媽包，是因為被害人要去我家住，我來幫忙她拿東西

等語。被告之輔佐人則稱：被告有憂鬱症，也有幻覺，她不

知道她自己做錯事情了等語。

五、經查：

(一)證人即被害人丙○○於警詢時證稱：「我的自小客車BSC-59

50停於住家內，當時吃完飯我先生劉峰瑋看到車燈亮著過去

看，看到一個女子在車上偷東西，看到她把車上的媽媽包、

側背包，背包內有一個錢包裡面有600元，還有很多雜物都

放到她的電動車上，之後我也到停車的地方看到了上述的狀

況，隨後那名女子又將竊取的東西丟回我們汽車上」等語

（詳警卷第15頁）屬實，復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營分局扣

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贓物認領

保管單、現場照片等附卷（詳警卷第27頁至第35頁、第47

頁、第39頁至第43頁）可按，堪認告訴人前揭所證與事實相

符，足以採信。

(二)其次，經本院檢附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之病歷資

料委託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就被告之辨識行為能力予以鑑

定，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函覆略以：「劉女（即被告）有

『思覺失調症』、『另一身體狀況引起的認知障礙症』，其

為本案行為時，因思覺失調症本身聽幻覺的直接影響，以及

另一身體狀況引起的認知障礙症與思覺失調症導致的退化之

間接影響，在這些精神障礙影響下，使得劉女辨識其行為違

法之能力達喪失之程度，劉女鑑定時仍有聽幻覺，因此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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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治療之必要性」等語，此有該院113年10月24日嘉南司

字第1130009940號函暨其所附司法精神鑑定書在卷（詳本院

卷第61頁至第75頁）可佐，並參酌被告於警詢時供述：「朋

友叫我去的」、「我接到朋友的電話叫我過去的」、「朋友

叫我去那邊拿那些東西」、「我朋友叫我拿那些東西說要去

我家裡睡」等語（詳警卷第5頁至第7頁）；於本院審理時供

述：「車子裡面髒髒的，所以我去清掃」、「我沒有偷東

西，我拿媽媽包是因為要去我家住，我幫她拿東西，他說要

去我家睡，要去我家住，所以我幫他拿東西」等語（詳本院

卷第26頁、第96頁），可知被告確實有聽幻覺，致其難以辨

識其行為違法及對於他人之影響。堪認被告於行為行為時，

因思覺失調症、認知障礙症，致其於拿取告訴人之物品時，

係欠缺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是檢察官未辨明被告於案發時

之責任能力，率爾認定被告於偵查中坦承本件竊盜犯行，自

有不當，而難作為對被告不利之認定，附此敘明。

(三)綜上，被告於本案所為雖該當於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

加重竊盜罪客觀構成要件，惟因被告於行為時既不能辨識其

行為違法，亦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且上開精神狀態

亦非被告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揆諸上揭法律規定與說

明，其行為不罰，依法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四)諭知監護之理由：

　1.按因刑法第19條第1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

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

以監護，期間為5年以下；依刑法第19條第1項其行為不罰，

認為有諭知保安處分之必要者，並應諭知其處分及期間，刑

法第87條第1項、第3項前段及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2項分別

定有明文。

　2.審酌被告之輔佐人即父親乙○○於本院審理時供述：「我們

是發生這件事情之後，才去看醫生的」、「監護處分對我不

方便，被告都有吃藥，我也有自己多少教導被告煮飯跟打

掃」等語（詳本院卷第27頁、第102頁），另參以其於前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鑑定時表示：「被告於90年間即領有中度第一大類身障證

明，被告自國小開始便在學習上有許多問題，幾乎都學不

會，且被告說話發音有許多問題，造成在學習上更大困難，

大約這2年，開始會有自言自語的狀況，且在自言自語後，

常常會有情緒不穩，會在家中大罵或是亂摔東西，直至本案

發生後之113年5月10日始由被告之母親帶被告前往柳營奇美

醫院精神科就診及拿藥給被告吃，但不確定被告是否有確實

吞下，觀察治療後並未明顯改善，從早年至今皆未曾接受精

神復健或其他療育項目」等語（詳本院卷第68頁、第65

頁），足認被告之輔佐人對於被告疾病之認知不良，亦無法

確實督促被告服藥，被告之家庭監督功能十分有限，於此情

形下難保被告未來無症狀惡化之可能及日後無再犯竊盜之風

險。再參酌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就被告是否應施以監護之

鑑定意見：「因劉女在鑑定時，與思覺失調症相關之精神病

症仍明顯，且功能也有明顯的退化，因此，就現今精神醫療

角度，建議劉女應監護處分2年，除急性期以藥物治療外，

在慢性期，配合心理治療、精神復健、職能治療，增進病識

感與服藥順從性、強化對情緒症狀與壓力的因應技巧、提昇

自制能力、積極安排與建構家庭及社區支持系統、並灌輸法

律教育、加強其對他人生命財產之尊重，以減少因疾病衍生

之行為、認知問題而導致再犯之可能性」等語，有前揭鑑定

意見書在卷可按，是可預見如未對其賦予適當醫療照護，被

告之竊盜行為仍有再犯可能，本院審酌上情及被告目前之生

活狀況、對他人及公共安全之危險性、再犯可能性等一切情

狀，因而有令被告施以監護處分、接受適當治療之必要，爰

依刑法第87條第1項、第3項前段規定施以監護2年，以期被

告得於醫療機關內或以其他方式接受適當治療，避免其因疾

病而再犯，俾兼維護公共利益。另依同條第3項但書規定，

上開監護處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除繼

續執行監護處分。至監護處分之執行，應由檢察官依保安處

分執行法第46條規定，使受監護處分之人接受適當方式之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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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以期有效達成監護處分之目的，均附此敘明。

六、沒收部分：

　　第38條第2 項、第3 項之物、第38條之1 第1 項、第2 項之

犯罪所得，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

罪或判決有罪者，得單獨宣告沒收，刑法第40條第3 項定有

明文。查被告本案所竊得之上開物品，均已發還被害人，此

有前開贓物認領保管單附卷可按，爰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5

項規定，不予宣告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沈昌錡提起公訴，檢察官蔡宜玲、丁○○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鄭燕璘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楊玉寧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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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25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佳華




輔  佐  人  劉進丁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營偵字第179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無罪，並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貳年。
　　理　由
一、公訴意旨係以：被告甲○○於民國113年5月8日20時53分許，騎乘微型電動機車行經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街000號前，見被害人丙○○所有停放於上址住家內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之自用小客車無人看管，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自未上鎖之後門進入後，徒手竊取放置於前揭自用小客車內、被害人丙○○所有之媽媽包1個、側背包1個、錢包1個(內含新臺幣〈下同〉600元)、兒童用品數個(上開物品共計價值3000元)，並放置於前揭微型電動機車，於得手後於尚未離去之際，經丙○○發現制止而報警處理，因認被告所為，涉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侵入住宅竊盜罪嫌等語。
二、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法第19條第1 項、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是行為人必須於行為當時具有正常人之精神狀態，始具有完全責任能力。倘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其精神狀態與常人有異，致完全喪失辨識能力（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或控制能力（或稱行事能力，即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則屬無責任能力人，依法不罰，即應依上開規定，諭知無罪之判決。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上揭竊盜罪嫌，無非以被告於偵訊時之自白、證人即被害人丙○○於警詢時之證述、監視器錄影光碟1張暨翻拍照片2張、現場照片4張、被告騎乘之微型電動機車照片2張、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營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張等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沒有要竊盜被害人之媽媽包，是因為被害人要去我家住，我來幫忙她拿東西等語。被告之輔佐人則稱：被告有憂鬱症，也有幻覺，她不知道她自己做錯事情了等語。
五、經查：
(一)證人即被害人丙○○於警詢時證稱：「我的自小客車BSC-5950停於住家內，當時吃完飯我先生劉峰瑋看到車燈亮著過去看，看到一個女子在車上偷東西，看到她把車上的媽媽包、側背包，背包內有一個錢包裡面有600元，還有很多雜物都放到她的電動車上，之後我也到停車的地方看到了上述的狀況，隨後那名女子又將竊取的東西丟回我們汽車上」等語（詳警卷第15頁）屬實，復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營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贓物認領保管單、現場照片等附卷（詳警卷第27頁至第35頁、第47頁、第39頁至第43頁）可按，堪認告訴人前揭所證與事實相符，足以採信。
(二)其次，經本院檢附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之病歷資料委託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就被告之辨識行為能力予以鑑定，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函覆略以：「劉女（即被告）有『思覺失調症』、『另一身體狀況引起的認知障礙症』，其為本案行為時，因思覺失調症本身聽幻覺的直接影響，以及另一身體狀況引起的認知障礙症與思覺失調症導致的退化之間接影響，在這些精神障礙影響下，使得劉女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達喪失之程度，劉女鑑定時仍有聽幻覺，因此仍有積極治療之必要性」等語，此有該院113年10月24日嘉南司字第1130009940號函暨其所附司法精神鑑定書在卷（詳本院卷第61頁至第75頁）可佐，並參酌被告於警詢時供述：「朋友叫我去的」、「我接到朋友的電話叫我過去的」、「朋友叫我去那邊拿那些東西」、「我朋友叫我拿那些東西說要去我家裡睡」等語（詳警卷第5頁至第7頁）；於本院審理時供述：「車子裡面髒髒的，所以我去清掃」、「我沒有偷東西，我拿媽媽包是因為要去我家住，我幫她拿東西，他說要去我家睡，要去我家住，所以我幫他拿東西」等語（詳本院卷第26頁、第96頁），可知被告確實有聽幻覺，致其難以辨識其行為違法及對於他人之影響。堪認被告於行為行為時，因思覺失調症、認知障礙症，致其於拿取告訴人之物品時，係欠缺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是檢察官未辨明被告於案發時之責任能力，率爾認定被告於偵查中坦承本件竊盜犯行，自有不當，而難作為對被告不利之認定，附此敘明。
(三)綜上，被告於本案所為雖該當於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加重竊盜罪客觀構成要件，惟因被告於行為時既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亦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且上開精神狀態亦非被告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揆諸上揭法律規定與說明，其行為不罰，依法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四)諭知監護之理由：
　1.按因刑法第19條第1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期間為5年以下；依刑法第19條第1項其行為不罰，認為有諭知保安處分之必要者，並應諭知其處分及期間，刑法第87條第1項、第3項前段及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2.審酌被告之輔佐人即父親乙○○於本院審理時供述：「我們是發生這件事情之後，才去看醫生的」、「監護處分對我不方便，被告都有吃藥，我也有自己多少教導被告煮飯跟打掃」等語（詳本院卷第27頁、第102頁），另參以其於前開鑑定時表示：「被告於90年間即領有中度第一大類身障證明，被告自國小開始便在學習上有許多問題，幾乎都學不會，且被告說話發音有許多問題，造成在學習上更大困難，大約這2年，開始會有自言自語的狀況，且在自言自語後，常常會有情緒不穩，會在家中大罵或是亂摔東西，直至本案發生後之113年5月10日始由被告之母親帶被告前往柳營奇美醫院精神科就診及拿藥給被告吃，但不確定被告是否有確實吞下，觀察治療後並未明顯改善，從早年至今皆未曾接受精神復健或其他療育項目」等語（詳本院卷第68頁、第65頁），足認被告之輔佐人對於被告疾病之認知不良，亦無法確實督促被告服藥，被告之家庭監督功能十分有限，於此情形下難保被告未來無症狀惡化之可能及日後無再犯竊盜之風險。再參酌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就被告是否應施以監護之鑑定意見：「因劉女在鑑定時，與思覺失調症相關之精神病症仍明顯，且功能也有明顯的退化，因此，就現今精神醫療角度，建議劉女應監護處分2年，除急性期以藥物治療外，在慢性期，配合心理治療、精神復健、職能治療，增進病識感與服藥順從性、強化對情緒症狀與壓力的因應技巧、提昇自制能力、積極安排與建構家庭及社區支持系統、並灌輸法律教育、加強其對他人生命財產之尊重，以減少因疾病衍生之行為、認知問題而導致再犯之可能性」等語，有前揭鑑定意見書在卷可按，是可預見如未對其賦予適當醫療照護，被告之竊盜行為仍有再犯可能，本院審酌上情及被告目前之生活狀況、對他人及公共安全之危險性、再犯可能性等一切情狀，因而有令被告施以監護處分、接受適當治療之必要，爰依刑法第87條第1項、第3項前段規定施以監護2年，以期被告得於醫療機關內或以其他方式接受適當治療，避免其因疾病而再犯，俾兼維護公共利益。另依同條第3項但書規定，上開監護處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除繼續執行監護處分。至監護處分之執行，應由檢察官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46條規定，使受監護處分之人接受適當方式之監護，以期有效達成監護處分之目的，均附此敘明。
六、沒收部分：
　　第38條第2 項、第3 項之物、第38條之1 第1 項、第2 項之犯罪所得，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得單獨宣告沒收，刑法第40條第3 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本案所竊得之上開物品，均已發還被害人，此有前開贓物認領保管單附卷可按，爰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5項規定，不予宣告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沈昌錡提起公訴，檢察官蔡宜玲、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鄭燕璘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楊玉寧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25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佳華





輔  佐  人  劉進丁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營偵字第179

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無罪，並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貳年。

　　理　由

一、公訴意旨係以：被告甲○○於民國113年5月8日20時53分許，

    騎乘微型電動機車行經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街000號前，

    見被害人丙○○所有停放於上址住家內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

    之自用小客車無人看管，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侵入

    住宅竊盜之犯意，自未上鎖之後門進入後，徒手竊取放置於

    前揭自用小客車內、被害人丙○○所有之媽媽包1個、側背包1

    個、錢包1個(內含新臺幣〈下同〉600元)、兒童用品數個(上

    開物品共計價值3000元)，並放置於前揭微型電動機車，於

    得手後於尚未離去之際，經丙○○發現制止而報警處理，因認

    被告所為，涉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侵入住宅竊盜罪

    嫌等語。

二、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

    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不能證明被告犯

    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法第19條第1 項

    、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是行為人必須

    於行為當時具有正常人之精神狀態，始具有完全責任能力。

    倘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其精神狀態與常人有異，致

    完全喪失辨識能力（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或控制能力（

    或稱行事能力，即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則屬無責任能

    力人，依法不罰，即應依上開規定，諭知無罪之判決。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上揭竊盜罪嫌，無非以被告於偵訊時之自

    白、證人即被害人丙○○於警詢時之證述、監視器錄影光碟1

    張暨翻拍照片2張、現場照片4張、被告騎乘之微型電動機車

    照片2張、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營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

    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張等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沒有要竊盜被害

    人之媽媽包，是因為被害人要去我家住，我來幫忙她拿東西

    等語。被告之輔佐人則稱：被告有憂鬱症，也有幻覺，她不

    知道她自己做錯事情了等語。

五、經查：

(一)證人即被害人丙○○於警詢時證稱：「我的自小客車BSC-5950

    停於住家內，當時吃完飯我先生劉峰瑋看到車燈亮著過去看

    ，看到一個女子在車上偷東西，看到她把車上的媽媽包、側

    背包，背包內有一個錢包裡面有600元，還有很多雜物都放

    到她的電動車上，之後我也到停車的地方看到了上述的狀況

    ，隨後那名女子又將竊取的東西丟回我們汽車上」等語（詳

    警卷第15頁）屬實，復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營分局扣押筆

    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贓物認領保管

    單、現場照片等附卷（詳警卷第27頁至第35頁、第47頁、第

    39頁至第43頁）可按，堪認告訴人前揭所證與事實相符，足

    以採信。

(二)其次，經本院檢附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之病歷資

    料委託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就被告之辨識行為能力予以鑑

    定，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函覆略以：「劉女（即被告）有

    『思覺失調症』、『另一身體狀況引起的認知障礙症』，其為本

    案行為時，因思覺失調症本身聽幻覺的直接影響，以及另一

    身體狀況引起的認知障礙症與思覺失調症導致的退化之間接

    影響，在這些精神障礙影響下，使得劉女辨識其行為違法之

    能力達喪失之程度，劉女鑑定時仍有聽幻覺，因此仍有積極

    治療之必要性」等語，此有該院113年10月24日嘉南司字第1

    130009940號函暨其所附司法精神鑑定書在卷（詳本院卷第6

    1頁至第75頁）可佐，並參酌被告於警詢時供述：「朋友叫

    我去的」、「我接到朋友的電話叫我過去的」、「朋友叫我

    去那邊拿那些東西」、「我朋友叫我拿那些東西說要去我家

    裡睡」等語（詳警卷第5頁至第7頁）；於本院審理時供述：

    「車子裡面髒髒的，所以我去清掃」、「我沒有偷東西，我

    拿媽媽包是因為要去我家住，我幫她拿東西，他說要去我家

    睡，要去我家住，所以我幫他拿東西」等語（詳本院卷第26

    頁、第96頁），可知被告確實有聽幻覺，致其難以辨識其行

    為違法及對於他人之影響。堪認被告於行為行為時，因思覺

    失調症、認知障礙症，致其於拿取告訴人之物品時，係欠缺

    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是檢察官未辨明被告於案發時之責任

    能力，率爾認定被告於偵查中坦承本件竊盜犯行，自有不當

    ，而難作為對被告不利之認定，附此敘明。

(三)綜上，被告於本案所為雖該當於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

    加重竊盜罪客觀構成要件，惟因被告於行為時既不能辨識其

    行為違法，亦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且上開精神狀態

    亦非被告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揆諸上揭法律規定與說明

    ，其行為不罰，依法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四)諭知監護之理由：

　1.按因刑法第19條第1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

    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

    以監護，期間為5年以下；依刑法第19條第1項其行為不罰，

    認為有諭知保安處分之必要者，並應諭知其處分及期間，刑

    法第87條第1項、第3項前段及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2項分別

    定有明文。

　2.審酌被告之輔佐人即父親乙○○於本院審理時供述：「我們是

    發生這件事情之後，才去看醫生的」、「監護處分對我不方

    便，被告都有吃藥，我也有自己多少教導被告煮飯跟打掃」

    等語（詳本院卷第27頁、第102頁），另參以其於前開鑑定

    時表示：「被告於90年間即領有中度第一大類身障證明，被

    告自國小開始便在學習上有許多問題，幾乎都學不會，且被

    告說話發音有許多問題，造成在學習上更大困難，大約這2

    年，開始會有自言自語的狀況，且在自言自語後，常常會有

    情緒不穩，會在家中大罵或是亂摔東西，直至本案發生後之

    113年5月10日始由被告之母親帶被告前往柳營奇美醫院精神

    科就診及拿藥給被告吃，但不確定被告是否有確實吞下，觀

    察治療後並未明顯改善，從早年至今皆未曾接受精神復健或

    其他療育項目」等語（詳本院卷第68頁、第65頁），足認被

    告之輔佐人對於被告疾病之認知不良，亦無法確實督促被告

    服藥，被告之家庭監督功能十分有限，於此情形下難保被告

    未來無症狀惡化之可能及日後無再犯竊盜之風險。再參酌衛

    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就被告是否應施以監護之鑑定意見：「

    因劉女在鑑定時，與思覺失調症相關之精神病症仍明顯，且

    功能也有明顯的退化，因此，就現今精神醫療角度，建議劉

    女應監護處分2年，除急性期以藥物治療外，在慢性期，配

    合心理治療、精神復健、職能治療，增進病識感與服藥順從

    性、強化對情緒症狀與壓力的因應技巧、提昇自制能力、積

    極安排與建構家庭及社區支持系統、並灌輸法律教育、加強

    其對他人生命財產之尊重，以減少因疾病衍生之行為、認知

    問題而導致再犯之可能性」等語，有前揭鑑定意見書在卷可

    按，是可預見如未對其賦予適當醫療照護，被告之竊盜行為

    仍有再犯可能，本院審酌上情及被告目前之生活狀況、對他

    人及公共安全之危險性、再犯可能性等一切情狀，因而有令

    被告施以監護處分、接受適當治療之必要，爰依刑法第87條

    第1項、第3項前段規定施以監護2年，以期被告得於醫療機

    關內或以其他方式接受適當治療，避免其因疾病而再犯，俾

    兼維護公共利益。另依同條第3項但書規定，上開監護處分

    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除繼續執行監護處

    分。至監護處分之執行，應由檢察官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46

    條規定，使受監護處分之人接受適當方式之監護，以期有效

    達成監護處分之目的，均附此敘明。

六、沒收部分：

　　第38條第2 項、第3 項之物、第38條之1 第1 項、第2 項之

    犯罪所得，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

    罪或判決有罪者，得單獨宣告沒收，刑法第40條第3 項定有

    明文。查被告本案所竊得之上開物品，均已發還被害人，此

    有前開贓物認領保管單附卷可按，爰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5

    項規定，不予宣告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

本案經檢察官沈昌錡提起公訴，檢察官蔡宜玲、丁○○到庭執行職

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鄭燕璘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楊玉寧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25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佳華





輔  佐  人  劉進丁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營偵字第179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無罪，並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貳年。

　　理　由

一、公訴意旨係以：被告甲○○於民國113年5月8日20時53分許，騎乘微型電動機車行經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街000號前，見被害人丙○○所有停放於上址住家內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之自用小客車無人看管，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自未上鎖之後門進入後，徒手竊取放置於前揭自用小客車內、被害人丙○○所有之媽媽包1個、側背包1個、錢包1個(內含新臺幣〈下同〉600元)、兒童用品數個(上開物品共計價值3000元)，並放置於前揭微型電動機車，於得手後於尚未離去之際，經丙○○發現制止而報警處理，因認被告所為，涉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侵入住宅竊盜罪嫌等語。

二、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法第19條第1 項、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是行為人必須於行為當時具有正常人之精神狀態，始具有完全責任能力。倘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其精神狀態與常人有異，致完全喪失辨識能力（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或控制能力（或稱行事能力，即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則屬無責任能力人，依法不罰，即應依上開規定，諭知無罪之判決。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上揭竊盜罪嫌，無非以被告於偵訊時之自白、證人即被害人丙○○於警詢時之證述、監視器錄影光碟1張暨翻拍照片2張、現場照片4張、被告騎乘之微型電動機車照片2張、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營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張等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沒有要竊盜被害人之媽媽包，是因為被害人要去我家住，我來幫忙她拿東西等語。被告之輔佐人則稱：被告有憂鬱症，也有幻覺，她不知道她自己做錯事情了等語。

五、經查：

(一)證人即被害人丙○○於警詢時證稱：「我的自小客車BSC-5950停於住家內，當時吃完飯我先生劉峰瑋看到車燈亮著過去看，看到一個女子在車上偷東西，看到她把車上的媽媽包、側背包，背包內有一個錢包裡面有600元，還有很多雜物都放到她的電動車上，之後我也到停車的地方看到了上述的狀況，隨後那名女子又將竊取的東西丟回我們汽車上」等語（詳警卷第15頁）屬實，復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營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贓物認領保管單、現場照片等附卷（詳警卷第27頁至第35頁、第47頁、第39頁至第43頁）可按，堪認告訴人前揭所證與事實相符，足以採信。

(二)其次，經本院檢附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之病歷資料委託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就被告之辨識行為能力予以鑑定，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函覆略以：「劉女（即被告）有『思覺失調症』、『另一身體狀況引起的認知障礙症』，其為本案行為時，因思覺失調症本身聽幻覺的直接影響，以及另一身體狀況引起的認知障礙症與思覺失調症導致的退化之間接影響，在這些精神障礙影響下，使得劉女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達喪失之程度，劉女鑑定時仍有聽幻覺，因此仍有積極治療之必要性」等語，此有該院113年10月24日嘉南司字第1130009940號函暨其所附司法精神鑑定書在卷（詳本院卷第61頁至第75頁）可佐，並參酌被告於警詢時供述：「朋友叫我去的」、「我接到朋友的電話叫我過去的」、「朋友叫我去那邊拿那些東西」、「我朋友叫我拿那些東西說要去我家裡睡」等語（詳警卷第5頁至第7頁）；於本院審理時供述：「車子裡面髒髒的，所以我去清掃」、「我沒有偷東西，我拿媽媽包是因為要去我家住，我幫她拿東西，他說要去我家睡，要去我家住，所以我幫他拿東西」等語（詳本院卷第26頁、第96頁），可知被告確實有聽幻覺，致其難以辨識其行為違法及對於他人之影響。堪認被告於行為行為時，因思覺失調症、認知障礙症，致其於拿取告訴人之物品時，係欠缺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是檢察官未辨明被告於案發時之責任能力，率爾認定被告於偵查中坦承本件竊盜犯行，自有不當，而難作為對被告不利之認定，附此敘明。

(三)綜上，被告於本案所為雖該當於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加重竊盜罪客觀構成要件，惟因被告於行為時既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亦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且上開精神狀態亦非被告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揆諸上揭法律規定與說明，其行為不罰，依法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四)諭知監護之理由：

　1.按因刑法第19條第1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期間為5年以下；依刑法第19條第1項其行為不罰，認為有諭知保安處分之必要者，並應諭知其處分及期間，刑法第87條第1項、第3項前段及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2.審酌被告之輔佐人即父親乙○○於本院審理時供述：「我們是發生這件事情之後，才去看醫生的」、「監護處分對我不方便，被告都有吃藥，我也有自己多少教導被告煮飯跟打掃」等語（詳本院卷第27頁、第102頁），另參以其於前開鑑定時表示：「被告於90年間即領有中度第一大類身障證明，被告自國小開始便在學習上有許多問題，幾乎都學不會，且被告說話發音有許多問題，造成在學習上更大困難，大約這2年，開始會有自言自語的狀況，且在自言自語後，常常會有情緒不穩，會在家中大罵或是亂摔東西，直至本案發生後之113年5月10日始由被告之母親帶被告前往柳營奇美醫院精神科就診及拿藥給被告吃，但不確定被告是否有確實吞下，觀察治療後並未明顯改善，從早年至今皆未曾接受精神復健或其他療育項目」等語（詳本院卷第68頁、第65頁），足認被告之輔佐人對於被告疾病之認知不良，亦無法確實督促被告服藥，被告之家庭監督功能十分有限，於此情形下難保被告未來無症狀惡化之可能及日後無再犯竊盜之風險。再參酌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就被告是否應施以監護之鑑定意見：「因劉女在鑑定時，與思覺失調症相關之精神病症仍明顯，且功能也有明顯的退化，因此，就現今精神醫療角度，建議劉女應監護處分2年，除急性期以藥物治療外，在慢性期，配合心理治療、精神復健、職能治療，增進病識感與服藥順從性、強化對情緒症狀與壓力的因應技巧、提昇自制能力、積極安排與建構家庭及社區支持系統、並灌輸法律教育、加強其對他人生命財產之尊重，以減少因疾病衍生之行為、認知問題而導致再犯之可能性」等語，有前揭鑑定意見書在卷可按，是可預見如未對其賦予適當醫療照護，被告之竊盜行為仍有再犯可能，本院審酌上情及被告目前之生活狀況、對他人及公共安全之危險性、再犯可能性等一切情狀，因而有令被告施以監護處分、接受適當治療之必要，爰依刑法第87條第1項、第3項前段規定施以監護2年，以期被告得於醫療機關內或以其他方式接受適當治療，避免其因疾病而再犯，俾兼維護公共利益。另依同條第3項但書規定，上開監護處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除繼續執行監護處分。至監護處分之執行，應由檢察官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46條規定，使受監護處分之人接受適當方式之監護，以期有效達成監護處分之目的，均附此敘明。

六、沒收部分：

　　第38條第2 項、第3 項之物、第38條之1 第1 項、第2 項之犯罪所得，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得單獨宣告沒收，刑法第40條第3 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本案所竊得之上開物品，均已發還被害人，此有前開贓物認領保管單附卷可按，爰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5項規定，不予宣告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沈昌錡提起公訴，檢察官蔡宜玲、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鄭燕璘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楊玉寧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